劳动保障监察流程图








接受指定、移送案件





受理举报，进行登记








受理投诉，投诉人自己填写《投诉书》








日常巡查、专项检查，必须两人以上，佩带标志、出示监察证件





无违法事实或不追究责任





结案、归档





经审批，撤销立案。





进行集体审议





未发现劳动保障违法行为





进行补充调查





已按要求改正，经批准，不予处罚。





经调查，不属于管辖范围的，移送案件。





被处罚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（15日）内缴纳罚款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



发出《处罚决定书》，送达当事人。告知当事人，对处罚不服的，可在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在3个月内提起诉讼。





未按要求改正，发出《处罚告知书》，送达当事人。对数额较大的，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听证。





责令改正，发出《责令改正决定书》，送达当事人





调查取证，两人以上，佩带标志、出示监察证件。





审查立案，5个工作日内登记立案，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完成，情况复杂，经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。





查实劳动保障违法行为










